2015年本科生招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评比工作的通知
各位老师:

为鼓励先进，表彰典型，不断激发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热情，充分调动力量参与招生工作。学校将在2015年招生宣传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。请有意申报先进个人的老师，将材料（附件2）本周三下午5:00前发邮箱596016656@qq.com。学院在自荐的基础上择优报送学校参评。

申报材料截止时间：12月23日下午5:00前

联系人：学工办仓伟（江宁校区09-102）

联系电话：025-86868128   13914757140

南京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校学字（2015）63号
关于开展2015年本科生招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评比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相关部门：

2015年我校本科生招生工作在学校招生领导小组统筹下，在各学院、部门的大力参与下，通过全校师生共同努力，取得了优异成绩。
为了总结经验，鼓励先进，进一步激发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热情，充分调动全校力量参与招生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15年本科生招生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比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参加2015年统招本科生招生宣传工作的学院、部门均可参加先进集体的评选；凡参加2015年招生宣传等招生相关工作的在职教职工均可参加先进个人的评选。
二、评选办法

评选采取自荐和推荐相结合的办法。招生工作先进集体由各学院、部门申报；招生工作先进个人由各学院、部门择优推荐，将汇总材料报学工处。学工处组织评审，报校招生领导小组后确定。
三、名额分配

招生工作先进集体4-6个
招生工作先进个人共20人，每个学院或单位原则上不超过2人。
四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招生工作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
1. 领导重视，责任明确，组织健全，招生宣传工作体系完善。
2. 组织本学院、部门教职员工积极参加招生宣传等相关工作，精心组织，周密安排，创新方法，严格管理。
（二）招生工作先进个人评选条件

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高校招生工作政策、规定，高质量地完成招生宣传工作的各项任务；积极参加招生宣传工作，参加各地区、中学招生宣传活动不少于2次；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我校招生政策，热心为考生和家长服务，维护学校招生的良好形象和学校声誉。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把关，充分认识推荐、评选工作的重要性，确保评选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评选要兼顾在招生工作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专业课教师。

（三）申报先进集体要以事实为依据，认真总结本单位的招生工作，并填写《南京医科大学招生工作先进集体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以书面形式报送学工处；各学院、部门申报先进个人原则上不超过2人，在认真审查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填写《南京医科大学招生工作先进个人申请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以书面形式报送学工处。
附件：

1. 南京医科大学2015年招生工作先进集体申请表

2. 南京医科大学2015年招生工作先进个人申请表

南京医科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2月

附件1：

南京医科大学2015年招生工作先进集体申请表

	学院（部门）
	

	先

进

事

迹


	（单位盖章）

二0一五年   月    日


（可附页）

附件2：

南京医科大学2015年招生工作先进个人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单位
	

	职务
	
	参与招生工作事项（宣传/录取）
	
	负责宣传地区、中学
	

	先

进

事

迹


	

	推荐

单位

意见
	  （单位盖章）

二0一五年   月    日


（可附页）
